
江西师范大学科学技术学院学生处
学工字〔2019〕47 号

关于开展2016级学生2018—2019学年度学生
评价、专业奖学金及“三好学生”

评定工作的通知

2016 级各班：

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培养学生的

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现根据 2016 年版《江西师范大学科学技

术学院学生手册》学生评价办法对学生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

为评定各项奖学金和“三好学生”以及毕业生就业提供可靠的依

据。现将 2018—2019 学年学生评价及表彰奖励事宜通知如下：

一、成立综合测评领导小组，成员如下：

组长：张小桃

成员：雷 鹰 程术兵 詹焰明 许丽萍 刘皖青 徐月雯

叶赛楠 叶家飞 洪紫英 许时高 李 昕 刘思聪

二、参评对象



学院 2016 级全日制注册在籍学生。

三、评价程序及具体时间安排

此次评价共分为 4 个阶段：

第一阶段（9 月 17 号至 21 日）：动员准备阶段

（一）各班成立综合测评小组，学生处对参与综合测评的各

辅导员、各班综合测评小组负责学干进行培训。

（二）班委会、团支部将本班 2018-2019 学年度期间学生考

勤、奖励、惩罚情况（包括学校内外对本班学生所提供的奖罚情

况）、学业成绩、政治表现、社会工作、文体活动、劳动卫生及

各类比赛结果等向班级评价委员会提供并向全班公布；

第二阶段（9 月 21 日至 9 月 27 日）：实施阶段

（一）学生自评与互评，将自评与互评结果提交班级测评小

组；

（二）班级测评小组民主测评；

（三）班级测评小组向全班公布评价结果；

（四）班级测评小组填写附件；

（五）辅导员审核并签名。

第三阶段（10 月 8 日至 12 日）：审查、公示阶段

（一）各班级将附件 1、2、3、4 打印交至学生处办公室（二

教楼二楼 206 室）审查，确认无误后上交纸质附件，电子版发至

6159478@qq.com，学生处将相关材料整理并提交学工会议讨论；



（二）学生处对各班评出的结果进行审查公示。

第四阶段（10 月 13 日至 31 日）：表彰阶段

（一）学生处将学工会议审核结果提交学院院务会议审定；

（二）对获得优秀的学生进行表彰，颁发证书。

四、评价要求

（一）对学生进行评价，既是一项十分细致复杂的工作，又

贯穿了大量的思想教育工作。各班级一定要加强领导，要求由辅

导员亲自抓；要建立、健全各项考核管理制度，使学生管理工作

有章可循；要加强宣传和动员工作，经常向学生宣讲学生评价的

意义和作用，使评价的指标体系和评分标准人人皆知，从而起到

规范学生言行的作用。

（二）各班级要建立考勤簿（包括上课、政治学习、组织生

活、公益劳动的考勤）、思想品德及两操两活动登记簿、劳动卫

生登记簿、学生集体活动及各类竞赛情况登记簿，并指定专人负

责，严格执行考勤、登记制度，是学生日常的思想品德、学习成

绩、组织纪律、集体活动及文体竞赛等情况都有原始的、定量的

或定性的记载，为学生评价奠定可靠的基础。

（三）要加强对辅导员和学生骨干的培训，举办各种形式的

培训班，吃透有关文件精神，熟悉评价业务，提高政策水平，避

免工作失误，确保评价的准确性。

（四）学生评价是一项严肃的工作，要严格坚持“公开、公



平、公正”的原则，维护评价结果的权威性和严肃性。评价结果

及各项表格应用 A4 纸统一打印，任何人不得私自更改。如有特

殊情况，确需复议的，经辅导员、学生处领导、学院主管领导同

意后，由测评小组组长召开班级测评小组复议。

（五）学生评价结果经院务会审定后，请各班到学院档案室

领取《江西师范大学科学技术学院学生评价评分登记表》（附件

2），做好学生的成绩记录工作。未完成记录工作的班级，将不

予发荣誉证书和奖学金。

（六）请各班学生评价结果通过学生处审核后，填写好《江

西师大科技学院奖学金发放银行卡登记表》（附件 5），并把电

子表发到指定的邮箱 6159478@qq.com。

五、有关说明

（一）本办法未尽事宜由各班级会同学生处决定。各班级在

不违背评价办法精神的前提下，可结合本班级实际制定奖惩分细

则，报学生处批准后实施。

（二）每学年的学生评价，各班级必须成立班级测评小组，

评定小组组长（辅导员）必须全程参与评价，具体负责评价的组

织、实施、协调，不得委托学生干部主持评价。

（三）学生评价必须发扬民主，对所有主观性的评价必须组

织民主投票，有争议的情况都要实施民主表决。

（四）各类获奖、发表、入选项目的加分，学生本人要向评

mailto:6159478@qq.com


委会出示获奖、发表、用稿、入选证明或作品原件、美育活动、

体育竞赛活动获奖的必须出示获奖证书、奖状、奖章或表彰决定

文件。

（五）学生干部、学生组织骨干的加分，创新能力的加分，

社会实践活动、青年志愿者、社区服务活动的加分及其他重要项

目或有加分区间的项目加分由辅导员报院学工会议界定。

（六）团委、学生会的学生干部按照总人数的 20%评优，20%

评良，其余学干如没有违纪记录的，按照合格等级分值加分，班

级学生干部加分由辅导员参照执行。

（七）2016 级学院已经同意调专业的学生，学生评价在原来

所在班级进行，但《学生评价评分登记册》存入调入专业班级。

未尽事宜，请联系学生处

李老师：0792-3561731

附件：

1.江西师大科学技术学院学生评价与评优结果申报名册

2.江西师范大学科学技术学院学生评价评分登记表

3.江西师范大学科学技术学院学业评定明细表（A3 纸）

4.江西师范大学科学技术学院操行评定明细表（A3 纸）

5.江西师大科技学院奖学金发放银行卡登记表



江西师范大学科学技术学院学生处

2019 年 9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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